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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专注医疗领域的律师向记者分享了一则
其代理的案件：产妇及其家属坚持顺产，院方病
程记录称“患者及其家属仍坚持产道分娩，密切
监护胎心情况，不排除随时有胎死宫内、新生儿
严重窒息可能，再次向家属交代病情”，最终因
未及时采取剖宫产而导致新生儿死亡。法院以医
院未向产妇及其家属充分强调立即剖宫产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判处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孕妇选择分娩方式后，医院没
有详尽告知其选择这种分娩方式的危害，没有履
行详尽告知的义务。”该律师说。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孕妇对一些医院一
口拒绝其要求剖宫产，但为什么不能剖宫产、达
到怎样的条件才能剖宫产以及剖宫产与顺产对孩
子及产妇健康的区别等不解释或解释不充分的情
况，颇为不满。
  “在没有出现剖宫产医学指征时，医院若拒
绝孕妇的剖宫产申请，应该从医学专业角度耐心
解释不需要剖宫产的客观理由，尽可能打消孕妇
及家属的心里顾虑，征得其理解。后续诊疗过程
中，医务人员需关注母婴状态及各项指标的变
化，若出现剖宫产医学指征或其他危急状况，则
尽快调整诊疗方案。”陈海清说。
  对于孕妇坚持顺产而不愿意剖宫产的情况，
陈海清说，如果客观上出现剖宫产医学指征，意
味着母婴生命已受到切实威胁，根据专业医学知
识和医学伦理道德，医务人员会建议实施手术。
而根据民法典，医务人员在充分告知医疗风险、
替代医疗方案等信息的前提下，会要求孕妇本人
签署《知情同意书》。在“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
说明”的法定情形下，如孕妇确实已经意识不清
时，才可以由孕妇近亲属代表孕妇利益签署知情
同意书。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
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外，还有例
外情形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
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
条，即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若不
能取得患者近亲属意见，例如近亲属拒绝发表意
见、近亲属达不成一致意见等，医务人员经医疗
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立即实施相应
医疗措施，患者因此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的，不予支持。
  陈海清认为，相关领域已有比较成熟的法律
法规，对于患者知情权、手术签字等关键环节，
相关法律法规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完善。
  在邓利强看来，法有边情无穷。法律只要医
方尽到规定的法定义务，但实际中，每位产妇的
情况不同，胎儿大小不同，法律无法作出如此细
致的规定，只要医方负责任，分娩方式选择和产
程的观察没有模糊地带。“医院尊重患者选择权
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保证母婴安全，在必须进行
剖宫产手术而拒绝顺产要求时，应当反复与产
妇及其家属沟通，必要时录像取证。最后
希望社会尊重医学专业人士的建议，

医患多沟通减少认知的冲突。”
邓利强说。

  据《法治日报》

顺产还是剖宫产 到底该由谁决定

  今年年初，家住北京的王女士在医院顺产生下
一名4250克重的男婴，不料孩子出生后右臂不能自
主活动，这对王女士一家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他
们将此怪罪于医院不让王女士选择剖宫产。“做产
检时B超结果显示胎儿体重长到了4100多克，已经
是巨大儿，我多次向医生申请剖宫产，但均遭拒
绝，称不具备剖宫产指征，结果在之后的顺产分娩
中发生了肩难产。”王女士说，在她看来这是医疗
事故，但医院方面却不认为要对此事负责。
  为何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医院才会选择
剖宫产？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邓利强表示，我国的
剖宫产率一直居高不下，2019年全国上报医院的平
均剖宫产率为43.40%，2020年该数据为43.79%，而同
一时期北欧国家剖宫产率基本维持在15%至20%。研
究显示，与自然分娩相比，其他分娩方式孕妇收入
ICU、输血、子宫切除和死亡事件的发生率更高。
  “高剖宫产率不能改善产妇和新生儿的预后，
反而增加手术风险和卫生经济负担，因此，相关部
门和医学专家一直致力于降低我国的剖宫产率，对
于没有指征的单纯因为怕痛要求剖宫产的孕妇，医
院一般通过心理疏导、无痛分娩等方式避免剖宫
产，这就是一些孕妇被拒绝的原因。”邓利强说，
这么做是对孕妇和新生儿负责任。
  据悉，一些地区的相关部门将“促进自然分娩
率，降低剖宫产率”纳入了医院考核范围，若医院
的医生随便允许孕妇进行剖宫产，那么就很难完成
目标，影响医院考核。
  如果医院没有按孕妇要求的生产方式进行分
娩，之后出现母婴健康受损问题该怎么办？
  长期致力于医疗纠纷领域的北京瀛和律师事务
所律师陈海清说，医院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还
需先判断医疗行为的正当性。对于可能涉及医疗事
故的情形，需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根据病员受
损害的程度和相关法律，进行医疗过错与责任度鉴
定和因果关系等级评定。若认定医务工作人员违反
了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
护理规范、常规，其不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则医院应当根据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承担
相应责任。
  “孕妇自行选择分娩方式，并非医院可以免除
相关责任的充分条件。还需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医
疗领域知识和医学伦理道德进行具体分析，判断医
疗行为的正当性。”陈海清说。

  前段时间，浙江衢州的李女士为生产方式
而苦恼——— 因害怕出现撕裂、侧切情况，不想
经历顺产时的疼痛，从怀孕开始，她就打定主
意要剖宫产，然而，预产期前一个月，她到多
家公立医院咨询剖宫产问题时，均被拒绝了。
  “几家医院都是一口回绝的，有的说不是
高危产妇不能剖，有的说这个月剖宫产指标卡
得紧没法剖。”李女士说，直到预产期的前几
天，她才找到一家同意给她剖宫产的医院，后
来检查发现，其耻骨分离比较严重，且胎儿较
重，顺产还有一定风险。“既然有风险，其他
医院为什么坚持要产妇顺产？产妇连生产方式
的选择权利都没有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现实生活中，想自主
选择剖宫产的产妇不在少数。网上关于“生孩
子能不能选择剖宫产”的讨论也很多。
  根据《剖宫产手术的专家共识（2014)》
（以下简称“专家共识”），剖宫产手术指征
是指不能经阴道分娩或不宜经阴道分娩的病理
或生理状态。具体情况包括：胎儿窘迫、头盆
不称、瘢痕子宫、胎位异常、双胎或多胎妊
娠、脐带脱垂、胎盘早剥、孕妇存在并发症、
妊娠巨大儿者等。
  对于孕妇要求的剖宫产，专家共识进行了
特别的说明：仅是孕妇个人要求不作为剖宫产
手术指征，如有其他特殊原因须进行讨论并详
细记录；当孕妇在不了解病情的情况下要求剖
宫产，应详细告知剖宫产手术分娩与阴道分娩
相比的整体利弊和风险，并记录；当孕妇因恐
惧阴道分娩的疼痛而要求剖宫产手术时，应提
供心理咨询，帮助减轻其恐惧；产程过程中应
用分娩镇痛方法以减轻孕妇的分娩疼痛，并缩
短产程；临床医师有权拒绝没有明确指征的剖
宫产分娩的要求，但孕妇的要求应该得到尊
重，并提供次选的建议。
  由此可见，孕妇个人要求剖宫产并不属于
手术指征，临床医师可以不听从其要求。
  怀胎十月，一朝分娩，产妇的分娩方式为
何要遵循专家共识？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表示，医
疗卫生领域特殊的一点就是很多的规定来源于
技术性规范，这里的技术性规范并不是行政机
关和立法机关来制定，往往是由行业协会或者
专家共识来形成，比如剖宫产技术规范，这个
技术规范每个医护人员都要遵守。“孕妇的分
娩方式并非完全听从其意愿，必须遵循对病人
有利的原则，如果自然分娩对孕妇和孩子更有
利，那么应该首选自然分娩，只有当自然分娩
风险比较大时，才选择剖宫产。换言之，如果
孕妇是符合自然分娩方式的，即使自己提出要
剖宫产，医疗机构也不能实施剖宫产。对于高
龄产妇，可以适度放开剖宫产指征。”王
岳说。

   生孩子，顺产还是剖宫产，应该由谁来定？
孕妇还是医院？孕妇有权利选择生产方式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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